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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

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南通富来威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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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拖拉机振动测量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动拖拉机振动测量规程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评价方法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电动拖拉机振动测量。电动拖拉机范围包括直流电动拖拉机，交流电动拖拉机和混合动

力拖拉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的对应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5226.1 机械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2298 机械振动与冲击 

GB / T14412 机械振动与冲击 加速度计的机械安装( GB / T14412— 2005 , ISO5348 : 1998 , IDT ) 

GB/T 10910-2020 农业轮式拖拉机和田间作业机械驾驶员全身振动的测量 

GB/T 8421-2000 农业轮式拖拉机 驾驶座传递振动的试验室测量与限值 

ISO13090-1 机械振动和冲击关于人体测试和试验的安全性指南 第 1 部分: 机械振动和反复冲击下的

人体试验( Mechanical vibration andshock — Guidance onsafetyaspects oftests and experi-ments withpeople —

Part1 : Exposureto whole-body mechanicalvibrationandrepeatedshock ) 

3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电动拖拉机(Electric tractor) 

本标准所知型电动拖拉机底盘，由动力电池、电动机、并可挂接旋耕、深耕、播种和施肥等作业机，

而形成一体并可乘坐驾驶操作的电动拖拉机。 

3.2 全身振动(Whole body vibration) 

通过坐着的驾驶员的臀部或站立的驾驶员双脚之间地板传至驾驶员全身的振动。 

3.3 联合加权加速度(Joint Weighted Acceleration) 

按规定的频率加权方法对人体所受到的三轴向振动加速度进行修正后，求出的频率加权加速度均方根

值。 

3.4 频率分析(Frequency analysis) 

对测量信号在频率域上进行分析。 

3.5 时域分析(Time Domain) 

对测量信号在时间域上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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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功率谱密度(PSD) 

单位带宽的均方加速度。 

3.7 加速度幅值的概率密度函数(PDF) 

加速度随机变量的瞬时幅值落在增量范围内可能出现的概率与增量之比。 

3.6 测量周期(Measurement period) 

获取振动数据的时间历程 

4  电动拖拉机振动分级与限值 

4.1 电动拖拉机振动分级 

根据电动拖拉机无配重质量及其驾驶座连接点处的乘坐振动特性，按表1进行分级。 

表1 

电动拖拉机振动分级 电动拖拉机无配重质量/(kg) 

0级 <1800 

1级 1801-3600 

2级 3601-6500 

3级 >6500 

注：电动拖拉机无配重质量即是最小使用质量减去驾驶员质量及可拆卸的附属设备或其它载荷。 

4.2 限值规定 

当试验过程及评价方法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各级电动拖拉机驾驶座上的传递振动，不应超过表2给出的

限制。 

表2 

电动拖拉机振动分级 电动拖拉机无配重质量/(kg) 

0级 1.60 

1级 

1.25 2级 

3级 

5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wa ——联合加权加速度； 

)(tawi ——i方向(i=X,Y,Z)上随时间变化的频率加权加速度； 

wxa ——X方向的频率加权加速度均方根值； 

wya ——Y方向的频率加权加速度均方根值； 

wza ——Z方向的频率加权加速度均方根值； 



 

 

eB ——频率分析的宽带分辨率，单位为赫兹(Hz)； 

sT ——采样时间，单位为秒(s)； 

RMS——均方根值； 

D ——离起点的距离，单位为米(m)； 

L——左跑道条的升高量，单位为毫米(mm)； 

R ——右跑道条的升高量，单位为毫米(mm)。 

6 振动测量 

6.1 通用要求 

测量沿相互正交的三轴向的振动, 定义如下: 

———X (纵向): 后背至前胸; 

———Y (横向): 左侧至右侧; 

———Z (垂向): 臀部(或脚)至头部。 

测量位置应尽可能靠近振动传递至人体的点或区域。对正常坐着的操作者, 固定在半刚性圆盘中的传

感器应放在座椅表面, 并使传感器位于驾驶员两坐骨之间。半刚性圆盘的中心位置可轻微向 前偏移两坐骨

中间点或座位标志点(SIP)的垂直投影点, 最大偏移量为5cm。对正常站立的操作者, 传感器应装在地板上, 

并置于驾驶员两脚的足弓之间。 

6.2 振幅 

振幅用频率加权加速度均方根值 

)],,([ ZYXiawi = 表示，单位为 )/( 2sm 。本标准采用的均方根值 )( wia 定义为随时间变化的频率加权加速

度信号 )],,([ ZYXiawi = 的方根值, 按式(1)计算: 

 2/1

0

2 ])(
1

[ dtta
T

a
T

wi wi=  (1) 

对于在标准跑道上的测量, 积分时间(T)为通过跑道所需时间。 

7 测量仪器 

7.1 通用要求 

测量系统可由加速度传感器，放大器和滤波器、遥测装置、记录仪构成。 

测量系统应能测量加速度均方根值为0.1m/s
2
-50m/s

2
、波峰因子不大于6的振动。测量系统的误差，在

8Hz-1000Hz的频率范围内应为实际加速度均方根振动水平的 2.5% 

振动测量系统的动态范围、灵敏度、精度、线性和过载能力应满足GB/T 23716——2009规定的1型测量

仪器的要求。 

7.2 传感器 

测量电动拖拉机振动的加速度传感器，应通过固定座紧固在电动拖拉机前后轴各两端和驾驶室底板和

座椅下底板，传感器的测振方向要为X轴、Y轴和Z轴方向，加速度传感器及固定座的质量不大于400g。应保

证测量和固定装置的质量以及布局的共振不会对测量数据产生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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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校准 

振动测量前后，整个测量系统应用加速度校准源进行标定。加速度校准源产生某一已知频率下的已知

大小的加速度。 

除定期校准（例如每 2 年 1 次）外，测量系统的任何重要部件受到意外操作后也必须进行校准，并

纪录校准结果。 

8 安全防护 

人体承受振动的安全防护应符合 ISO13090-1 的规定。 

9 驾驶员 

电动拖拉机,应在轻和重两种驾驶员质量下进行试验。轻驾驶员质量为52kg-55kg ,允许腰部皮带携带

不超过5kg的配重;重驾驶员质量为98kg-103kg ,腰部皮带可携带不超过8kg的配重。 

10 驾驶座 

10.1 通用要求 

考虑到驾驶座的构造、静态特性、振动特性和其他特性对振动测量结果的影响,测量用的驾驶座应为批

量生产型号中的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为了使悬架超行程的影响最小,试验时,所有附属的限位机构或装置均

应正常安装于座椅上。 

10.2 磨合 

试验前, 具有悬架的驾驶座应在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条件下进行磨合, 磨合时间应不少于 1 h。 

10.3 座椅调整 

应依据制造商的产品说明书, 按试验人员的质量调整座椅。 

座椅若为可调阻尼式, 阻尼应根据制造商产品说明书设置。 

座椅若有纵向和/或横向的减振器, 则减振器应能工作。 

座椅的其他调整应适合驾驶员。 

11 电动拖拉机状态 

电动拖拉机可以装有或不装安全架或驾驶室, 但宜装有翻滚防护装置( ROPS )和使用座椅安全带。为了

正常的测量, 电动拖拉机应处于工作状态, 电池组及电机均正确安装，水箱应注满, 但不带选装的前、后配

重、轮胎配重、悬挂机具以及任何专用部件。试验中使用的轮胎应是制造商为该拖拉机规定的标准尺寸的

轮胎。轮胎花纹的深度应不小于新轮胎深度的 65% , 胎壁应无破损, 轮胎气压应为制造商推荐的气压范围的

算术平均值。试验前, 电动拖拉机应沿试验路程行驶 2 次以上, 以对轮胎进行预热。试验前、后应对轮胎压

力进行测量, 其压力变化应在±5% 范围内。轮距宽度应调整至装有驾驶座的电动拖拉机正常作业轮距。 

在不同于上述规定的条件下进行测量时, 所有的差异均应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12 测量场地和运行工况 

12.1 通用要求 

测量应在人工试验跑道或实际工作地点(田间)进行。测量场地和运行工况应适合被测试的电动拖拉

机。电动拖拉机的速度、负荷和其他相关的运行工况应尽可能保持不变,并保证对上述参数进行测量的精度

在±5% 范围内。振动测量的大气温度范围应为 5℃-30℃ 。 

12.2试验跑道描述 

电动拖拉机应在以下一种或两种人工试验跑道上进行振动测量: 

a) 35m 较粗糙跑道; 

b) 100m 较平滑跑道。 

每条试验跑道应由适应电动拖拉机轮距宽度的两条平行跑道条组成。每条的表面应平滑, 跑道条由混

凝土浇铸成, 或由牢固地固定在基座上的木块、钢铁块或混凝土块组成。每一跑道条的表面形状列出的相

对于水平基座的坐标升高量加以定义。对于较粗糙跑道,定义的是沿着跑道长度间隔 80 mm 的升高量; 对

较平滑跑道,定义的是间隔 160mm 的升高量。 

跑道条应牢固地铺在水平的地面上,跑道条整个长度上每一点的断面宽度的变化应极其微小, 跑道条

的宽度应足以完全支承电动拖拉机的轮子由木块或钢铁块或混凝土块构成的跑道条, 各块的厚度应为60 

mm-80mm在较平滑的跑道上,它们的布置间距为160mm;在较粗糙的跑道上,则为80 mm。但是,如果方便的话, 

在较平滑的跑道上也可采用80mm的间距。 

12.3 行驶速度 

对于较平滑跑道,电动拖拉机的行驶速度为10km/h、12km/h和14 km/h;对于较粗糙跑道,电动拖拉机的

行驶速度为4km/h、5km/h和6km/h。应测量每次行驶时三个轴向的加权振动的均方根值。 

12.4 数据处理 

当整个电动拖拉机进入跑道上方时开始测量。分别确定三轴向的频率加权加速度均方根值 wzwywx aaa ,,

和联合加权加速度 )( wa ;每种行驶速度下至少测量3次,单次联合加权加速度 )( wa 的测量值与3次测量的算术

平均值的偏差不超过±10% ,则测量有效;否则应增加测量次数,直至单次测量值与相邻3次测量的算术平均

值的偏差满足要求。 

报告数值应为每种速度下, 三轴向的频率联合加权加速度 )( wa 的算术平均值。 

13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所有必要的信息,以便于对应用本标准获得的结果进行理解、解释和应用。试验报告应

包含以下信息: 

a)电动拖拉机或田间作业机械的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b)电动拖拉机或机械的型式和型号; 

c)试验日期; 

d)电动拖拉机或机械详细资料: 

1)质量(总质量, 前轴和后轴质量); 

2)驾驶室或安全架; 

3)前、后轮胎(制造商、型号规格和轮胎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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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座椅的制造商和型号; 

5)前、后轮距; 

6)其他详细资料; 

e)试验场地详细资料: 

1)表面类型; 

2)表面状况; 

3)地块的轮廓或功率谱(若可以得到); 

4)拖拉机或机械的功能(若运转正常)(工作时); 

5)环境温度; 

f)驾驶员详细资料: 

1)质量; 

g)振动测量: 

1)速度; 

2)每种速度下的采样时间; 

3) wzwywx aaa ,, 和联合加权加速度 )( wa 的单次测量值、联合加权加速度 )( wa 的算术平均值; 

h)试验负责人; 

i)检测实验室的识别标识。 

 

 

 

 

 

 

 

 

 

 

 

 

 

 

 

 

 

 

 

 

 

 

 


